
项目需求说明

请参选人在制作参选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。参选人不能

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，必须作实

事求是的响应。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的，成

交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议，一切

后果和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预算金额：约 63万元/年，本次项目采购包含：

1.南通市北城中学、南通市陈桥中学工会会员春节、端午、中秋

慰问品提货券，提货券实付金额设置：春节 800 元、端午节 500 元、

中秋 500 元，总计 1800 元/人/年，结算时以提货券实际数额为准。

2.南通市北城中学约 280 人、南通市陈桥中学约 70人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.工会会员凭供应商提货券，在相应的节假日时间范围及提货券

有效期内，赴供应商卖场购买卖场内除家电、烟酒、高档礼品等贵重

物品外的任意商品（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，

每张提货券一次性使用完，不找零，不兑现，如实际购买金额超出提

货券面值，超出金额由购买人自行支付补齐。

2.提货券的有效期起始时间至少为相应节日的前一周，总有效期

不得少于 60天。

3.南通市北城中学、南通市陈桥中学工会活动奖品须按超市价

（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按学校需求提前送至

学校，按实际数量结算。

4.付款支付：每次以成交供应商实际收到的提货劵为结算依据。

成交供应商每次提货券有效期结束后，按照提货券相应的实付金额与

采购人进行结算，经双方确认后，开具正式发票，结清已完成的消费

券。

5.最终的结算方式，以采购人工会会员在不同节日获取的提货券

的实际数量进行结算，款项由采购人按相关财务支付规定办理支付手



续。

6.服务期限：合同履行期限为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合同期内教

职工满意度优良的，下一年度方可继续签订合同。合同期内，如发现

供应商不能实质性满足采购人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
注：本项目的项目需求（金额设置、合同签订、提货、结算办法等）

如遇与上级有关要求不符的情况，则按上级有关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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